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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第十六中学食堂天然气安装工程项目单一来源论证

预算单位 达州市司法局

采购单位 达州市司法局

项目名称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食堂天然气安装工程项目

项目背景介绍

根据《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燃

气设施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、施工和监理，应

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，并由燃气经营

企业依法组织具有资质的单位安装施工，所需

费用依照有关工程计价规定确定，由建设单位

承担。

燃气设施工程的勘察设计、施工和监理，

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标准、规范；设计

与采购选用的设备、材料和器具，应当符合国

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。

目前达州市天然气供气企业只有两家，分

别是达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与中石油达州天然

气有限责任公司。根据达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

与中石油达州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供气区域划

分，达州市第十六中学属于中石油达州天然气

有限责任公司供气区域范围内（附：达州华润

燃气有限公司与中石油达州天然气有限责任公

司供气区域划分界线图），为保障后续天燃气

正常供应，需要进行本项目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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